
《"十二五"规划大学教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十二五"规划大学教材》

13位ISBN编号：9787560281148

10位ISBN编号：7560281141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赵天祥、 王伟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4出版)

页数：2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十二五"规划大学教材》

内容概要

《"十二五"规划大学教材:知识产权法》的特点是简明扼要。在每一章节之始，我们设立了“学习要点
”，力求以简单明了的语言，介绍本章应掌握与理解的内容。知识产权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
问。一方面，很多制度规则，包括很多理论学说，都是来自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另一方面，成文的制
度和规则，以及相关的理论学说，又必须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这与很多“纯理论”的学问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应，其中的“思考题”就相关章节中的重点内容设定问题，要求学习者予以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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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八节 侵犯商标权的判定 一、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为了更好地保护商标权，保护范围显然
要大于商标专用权本身的内容。不仅在与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的商
标是被禁止的，在与核定使用的“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在与
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注船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在与核定使用的“相类似”的商品
或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这样规定，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保护商标专
用权。 “核准注册的商标”与“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这两个要素加在一起，构成了商标专用权的
保护范围。商标权人所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为限。在这一
基础上，对商标权的保护，便意味着商标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与其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服务或者类似
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一、商标权保护的理论基础 （一）制止混
淆 1.混淆的含义 已经或者可能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及有关方面发生误认，即被称作“混淆”。目前，
我国规定，有两项内容会发生在商标法的混淆上：①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或“出处”发生误认，
即把假冒者的商品或服务误认为是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这种混淆通常发生在同种商品或服务上；
②对商品或服务的其他方面发生误认。这里的其他方面是指，误认为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之
间存在某种联系。例如隶属关系、赞助关系、许可关系等。 根据程度不同，混淆可分为现实混淆和可
能混淆。现实混淆即购买者客观上已经发生了误认误购的事实，可能混淆则不要求已经产生混淆的事
实，而是足以发生混淆即可。根据我国有关商标的法律规定，只要存在着混淆的可能性，便构成混淆
。 2.混淆的认定 如何认定混淆是司法与行政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常来说，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
度越高，受保护的范围越宽，其他商标与其近似也越容易被认定为混淆；而显著性弱的商标，所受保
护的范围就相对要窄。例如由普通词汇或通用名词构成的商标，其他商标即使与其相近似，也难以认
定为混淆。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构成商标混淆的认定均是在个案中进行的。 根据我国工商行政
部门和人民法院在各自工作范围内的经验，认定混淆可遵循以下原则： （1）主观标准。以相关公众
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经营者。 （2
）客观标准。商标是否会引起混淆，取决于商标的相似程度和商品的类似程度。使用相同商标则必然
产生混淆，而使用近似商标是否构成混淆，要结合各种因素加以考察，包括但不限于：商标之间的近
似程度、商品的差异大小、等级、价格高低、知名程度等，上述因素应当给予综合考虑。 3.制止混淆
与商标权保护 商标是消费者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消费者通过商标识别商品的提供者，经营者通过商
标吸引消费者。制止混淆是确定商标保护范围的根本出发点之一，为了保护商标专用权，商标权以外
的其他人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足以构成混淆的，均构成侵犯商标
专用权。因而防止消费者因为商标的使用行为而对商品来源等内容发生混淆，成为商标法最基本的目
标。 （二）反淡化 1.淡化的含义 与混淆不同，“淡化”，就是减损、削弱驰名商标识别性和显著能力
的行为。淡化行为主要是针对驰名商标而言的，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玷污与冲淡。 玷污是指，将
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在某些商品或服务上或者用于某种环境下，可能使该驰名商标的良
好信誉被贬低、毁损。例如，将某食品的驰名商标使用在某厕所清洗用品上，将某化妆用品的驰名商
标使用在带有色情内容的网站上等。这种使用行为会导致消费者对驰名商标产生不雅的联想及厌恶的
情绪，从而玷污了该商标的形象，有损其价值。 冲淡是指，无权使用人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在与
驰名商标既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得该驰名商标与其商品之间的特定联系弱化。例如：
将“强生”作为商标使用在蛋糕、饮品上。虽然蛋糕、饮品这些商品与驰名商标“强生”所核准使用
的医疗卫生保健用品之间并无竞争关系，但这种使用容易使驰名商标与其商品或服务间的特定联系逐
渐减弱、甚至消失，侵蚀了驰名商标特有的吸引力及广告价值。同时，这样做在无形中也阻碍了驰名
商标所有人在未来向新的市场领域开拓的步伐。换句话说，“强生”商标所有人在今后或有可能进军
糕点、饮品产业，如果不对前述举例中的行为加以禁止，那么驰名商标所有人的权益就要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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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五"规划大学教材:知识产权法》可以让学生们进一步了解知识产权制度和学说，可以通过阅读
相关的书目，学习和掌握更为广泛的理论知识，为将来的实务工作和学术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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